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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政办发〔2021〕34号


兴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兴县落实义务教育教师
工资待遇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bookmark: _GoBack]《兴县落实义务教育教师工资待遇工作实施方案》已经县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兴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bookmark: bookmark14][bookmark: bookmark13][bookmark: bookmark12]                   2021年9月6日
（此件公开发布）




兴县落实义务教育教师工资待遇
工作实施方案

为促进教育事业科学发展，加强中小学教师队伍建设，持续完善我县中小学教师待遇保障机制，提升广大教师待遇，使教师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日益增强，有效激发广大教职工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根据《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保障义务教育教师工资待遇的通知》精神，结合我县实际， 特制定本方案。
—、工作目标
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关于落实义务教育教师工资待遇的要求，明确义务教育教师与当地公务员工资的比较口径，依法依规切实保障义务教育教师工资待遇，确保我县义务教育教师工资待遇水平不低于公务员。
[bookmark: bookmark15]二、组织领导
成立以县长为组长，县委组织部长、分管副县长为副组长，组织、教育、财政、人社等相关部门为成员单位的兴县保障义务教育教师工资待遇专项工作领导小组。
[bookmark: bookmark16]三、统计口径
（一）义务教育教师。即同时具备以下五个条件的人员：取得相应教师资格；取得中小学教师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聘用在中小学教师专业技术岗位；执行义务教育教师工资序列；在学校承担义务教育阶段教育教学工作。
[bookmark: bookmark17]（二）	工资项目计算口径。计算比较义务教育教师平均工资水平的工资项目包括基本工资（岗位工资、薪级工资）和绩效工资；计算比较公务员平均工资水平的工资项目包括基本工 资（职务工资、级别工资）、地区附加津贴（规范津贴补贴）和年终一次性奖金。国家统一规定的特殊岗位津贴补贴、义务教育教师基本工资按国家规定提高的部分不纳入计算比较范围。义务教育教师改革性补贴按国家有关政策执行。
[bookmark: bookmark18]（三）	公务员奖励性补贴。指学校所在地在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严禁自行出台政策发放工资津贴补贴有关问题的通知》基础上，对公务员普遍发放的奖励性补贴。
[bookmark: bookmark19]（四）	教师奖励性补贴。指公务员普遍发放奖励性补贴时，统筹考虑为义务教育教师发放的奖励性补贴。
四、制度保障
[bookmark: bookmark20]（一）建立保障义务教育教师工资待遇的长效机制。对我县义务教育教师和公务员实行月工资收入统计制度，由县保障义务教育教师工资待遇专项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每月与县委组织部负责公务员工资部门与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责事业单位人员工资的部门进行对接，统计分析我县义务教育教师和公务员的月平均工资情况，根据月均收入情况推算年均收入情况，如发现义务教育教师年均收入低于公务员年均收入，立即向县保障义务教育教师工资待遇专项工作领导小组汇报，领导小组研究制定相应措施。
[bookmark: bookmark21]（二）	建立教师工资动态调整机制。为加强新时代学校教师队伍建设，进一步提高教师队伍工资待遇，充分调动广大教职工工作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我县将依据本地经济发展水平，以本地公务员平均工资为基准，实行同步动态调整。
[bookmark: bookmark22]（三）	建立教师工资优先发放机制。县财政局优化财政教育支出结构，优先支出义务教育教师工资。保障义务教育教师工资每月按时足额发放。
五、工作要求
[bookmark: bookmark23]（一）	加强学习，提高认识。认真组织学习《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保障义务教育教师工资待遇的通知》，吃透政策、明确目标、把握重点，充分认识提高和保障义务教育教师待遇的重大意义。
[bookmark: bookmark24]（二）	实事求是，把握标准。统计义务教育教师和公务员工资收入待遇情况要明确比较口径，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数据结果必须真实，严禁虚报、瞒报。

附件：兴县保障义务教育教师工资待遇专项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附件
[bookmark: bookmark27][bookmark: bookmark26][bookmark: bookmark25]兴县保障义务教育教师工资待遇
专项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组  长：梁文壮
	县委副书记、政府县长

	副组长：刘彦文   
	县委常委、县组织部长

	张  超
	政府副县长

	成  员：高俊君
	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

	张建平
	县财政局局长

	张  欣
	县教育科技局局长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县教科局，办公室主任由张欣兼任。







抄送：县委办，县人大办，县政协办。                     
兴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年9月17日印发
1

